
律政司司長談檢控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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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十月十三日）會見傳媒的談話內容： 

記者：想問「七警」案是否律政司已經給意見警方，是否包括全部七個警員的意見？ 

律政司司長：我們上星期已將該事件整體的意見交給警方處理，當中如你剛才所說，包括就該七

名被投訴的警員應該如何處理，我們已提供我們的法律意見。 

記者：意見是否包括檢控他們？ 

律政司司長：這現階段不能透露。 

記者：是否也有警方再檢查事實？ 

律政司司長：詳細的內容現階段不可以透露太多，不好意思，但可以跟大家說，就如何處理整件

事，包括就七名警員的投訴，我們已有一個建議，應該如何處理。 

記者：事件擾攘了一整年，難度到底是甚麼？為何意見要處理那麼久才能提供？ 

律政司司長：大家常常說一整年，我想要看「一年」大家用哪個時段開始計算。如果你用「佔中」

開始，當然是一年，但我想大家也記得，「佔中」本身有一段時間，「佔中」完結後，大家也記

得警方會開始 手做調查的工作，之後交調查報告給我們，交調查報告給我們後，其實與其他案

件有類似的情況，很多時不是第一次交調查報告給我們，我們就覺得資料足夠，所以很多時候，

正如其他的 case（個案）一樣，我們也會要求警方可能有其他的跟進工作要做。今次亦因為當中

其實有一些比較複雜的法律程序的觀點，我們認為有需要比較小心處理。以前我也說過，我們就

這個 case，有向外間的獨立大律師取意見。今次我們甚至去英國一個負責處理刑事的專家、御用

大律師，向他取一個專家意見。當然，取得外間的意見後，我們的同事亦會獨立地審視相關的證

據以及法律，以決定如何做。 

記者：市民、示威者的司法程序非常快，可能大部分案件都已經完成司法程序，但他們有疑問為

甚麼反而警察方面會需時較示威者長。 

律政司司長：我想這個說法，第一，我不可以同意，第二，亦有不公平的地方。有時有些評論想

說某個 case是久，就拿某些來做標準，反過來，亦有一些聲音，為何仍有一些其他涉及市民或

涉及某些被捕人士的仍未處理。所以若你用某個人或某個 case來作比較，其實意義不大，如果

你說有些已經檢控，這是正確的，但是否仍有些未檢控呢？亦有。為何你不用那個作為參考呢？

所以我剛才說，用某一個人或某一個 case作一個標準、參考，未必合適。原因是每一個 case本



身牽涉的事情和法律觀點，證據是否充分，以及警方交給律政司的資料是否真的足夠，或是我們

需要要求警方作進一步的調查工作，而那個調查的過程裏，相關人士是否合作，或有沒有其他不

是警方或律政司能控制的範圍，令事情遲了，或會否有需要作進一步跟進的工作，正如這個 case，

我們要向海外的御用大律師取意見。所以每個 case的處理方法也不同，只是說某些已經檢控了

而這個未檢控便是遲，這是不合適的。如果是這樣的話，仍然可以說為何這樣快處理這個，另一

些牽涉到「佔中」的卻未處理，是否又對那些不公平呢，所以不可以一概而論。 

 

  或許我也希望借這個機會談多一個觀點，就是我留意到最近就這些刑事案件，很多時候也有

些評論很容易或動輒便說有政治考量，或有政治目的，甚至有人用政治檢控。這個講法，我留意

到無論是涉及「佔中」的事件也好，或是一些其他涉及社會秩序的 case，也有這個講法，甚至最

近曾先生的 case亦有這個講法。我希望借這個機會在此向大家說，其實以往亦強調很多次，我

們檢控科的同事和整個律政司處理每一個 case也不會加入政治考慮，檢控的決定之後會否有人

可以用政治的角度去看，這個我們不可阻止別人用甚麼角度去看，但有人用政治角度去看或推敲、

揣測背後的事情或原因，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阻止不了，但不代表我們的同事或律政司在處理

這些刑事檢控工作時加入了任何政治考慮。我今天為何希望借這個機會來說，就是我不希望這些

講法說了兩次、三次地說下去會令人信以為真，更不希望這些講法影響往後那些審訊的公平性，

特別若是有些審訊涉及陪審員，我希望大家在評論相關檢控工作時，當然大家有新聞自由，有言

論自由，這些我們絕對尊重，但同時我們不希望這些評論會對審訊的公平性有負面或其他任何不

當的影響。 

 

記者：你們給意見警方之後，警方需要在何時作出跟進？ 

 

律政司司長：這方面我不可以代表警方回答，我相信他們會盡快根據我們的法律意見跟進相關工

作，我相信不會用很多時間。 

 

（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的英文部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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